
昌平区司法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 树立法治意识， 维护
宪法权威， 12月4日， 昌平
区南口司法所在保温瓶社区
举办 “以案释法 助老维权”
主题法治宣传活动。

活动邀请村居法律顾
问、 北京双强律师事务所的
孙福环律师为社区老年人授
课。 孙福环律师将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 针对年关将近，
盗窃案件、 电信诈骗案件多
发的情况， 用生动的语言和
真实的案例， 为社区老年人
讲述了盗窃、 电信诈骗的常
用手段、 特点和如何防范等
内容。

提醒老年人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 ， 做到 “防患于未
然”， 孙福环律师还用问答
的形式与老年人互动， 活动
中大家热情参与， 现场气氛
热烈。

讲座结束后， 南口司法
所联合食药所、 工商所等部
门为参与活动的老年人发放

法律读本 、 宣传折页 、 毛
巾、 购物袋等法制宣传品 ，
共计800余件。

通过 “以案释法” 宣传
活动， 提高了老年人识骗防
骗能力、 增强了法律意识和
安全意识。

南口司法所还将继续与
“村居法律顾问律师” 合作，
收集辖区老人年的法律服务
需求， 深入开展各类维护老
年人合法权益的法治宣传
活动， 营造关爱老人、 尊敬
老人、 扶助老人的良好法治
氛围。

有事请假， 办完事后回单位
上班， 这是一项最基本的用人单
位管理制度。 丁蔚作为北京一家
云计算科技公司的资深经理，他
不仅懂得这个道理而且照着做
了。 但是，因为他请的是病假，实
际上却到国外旅游去了，所以，公
司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丁蔚不服公司决定， 诉诸法
律途径解决问题。 公司以其故意
隐瞒事实、 欺骗单位构成严重违
纪为由进行辩解， 仲裁机构和一
审法院对此均不予支持， 判决该
公司继续与其履行劳动合同。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 12月7日， 二审法院认定公
司与丁蔚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有
效。 其理由是： 劳动者休假期间
的行为应当与其请假事由相符，
在公司合理质疑丁蔚请病假的目
的并非休养或治疗的情况下， 其
拒绝提供真实信息， 违背诚信原
则和企业规章制度。

员工因病请假两周
却被解除劳动合同

丁蔚今年39岁， 拥有博士学
位。 2015年1月28日 ， 他应聘加
入该云计算公司。 当年4月1日，
公司与其签订了劳动合同， 合同
期限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18年
1月27日止。 合同中并未约定试
用期。

按照合同约定， 丁蔚在公司
的职位为资深经理， 月工资标准
为36000元。

“由于长期伏案工作 ， 再加
上加班不断， 我这长年累积起来
的颈椎病越来越重 。” 丁蔚说 ，
2015年4月19日， 他通过电子邮
件向公司请病假两周， 公司予以
批准。

请假时， 丁蔚向公司提交了
医院诊断证明书、 病历手册、 医
疗收费单据。 这些资料显示， 当
年4月18日， 丁蔚到北京某医院
就诊， 医院诊断及建议为： 颈椎
病， 建议休两周

“利用这个假期， 我想好好
放松一下。 对于颈椎病这种病，
最好的方法是休息， 不看电脑。
因此， 我于休假当天， 即2015年
4月19日前往墨西哥， 同年5月4
日回国。” 丁蔚说： “没想到这
个期间， 公司给我生那么多事！”

“其一是 ， 在我离京的第 6
天， 即2015年4月25日 ， 公司就
以我在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
为由， 通知与我解除劳动合同。”
丁蔚不解： “我与公司从未约定
试用期， 上哪儿有试用不合格这
个说法呢？”

“当时， 我不在京， 没法与
公司负责人面谈。” 丁蔚说， 通
过邮件交流， 公司同意撤销这个
解除劳动合同决定。

回到单位上班后 ， 没过几
天， 公司再次向丁蔚下达解除劳
动合同通知书。

该通知载明： 您提出两周病
假全休申请后当日即赴墨西哥出
境旅游， 属提供虚假申请信息并
恶意欺骗公司， 该行为严重违反
公司规章制度相关规定， 公司决
定立即解除你的劳动合同， 劳动
合同解除日期为2015年5月16日。

此前， 公司曾向您送达 “试用期
不符合录用条件” 的解除劳动合
同通知， 已作废。

法规未定休假地点
公司指称员工欺瞒

面对公司决定， 丁蔚也不示
弱。 他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为由， 向仲裁机构提出申请， 要
求裁决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此前， 我曾与公司沟通过，
要求公司在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和
支付经济赔偿之间作出选择 。”
丁蔚说， 他提的条件是若不继续
履行劳动合同， 公司按照 《劳动
合同法》 相关规定， 向他支付一
个月的工资即3.6万元即可 。 但
是， 公司不答应。

公司的解释是， 丁蔚对其工
资标准理解有误。

公司认为， 尽管合同约定的
丁蔚的工资标准是3.6万元 ， 但
这个标准实际上是由1000元基本
工资和 35000元浮动工资构成 ，
若支付经济补偿只能按1000元为
标准进行核算。

丁蔚不认同公司这个主张 ，
便 选 择 继 续 履 行 合 同 并 提 起
仲裁。

在仲裁庭审中 ， 该公司辩
称 ， 丁蔚虚构病假前往国外旅
游 ， 在公司调查期间又故意隐
瞒 ， 此举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 所以， 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
同合法有效。 由此， 仲裁裁决确
认与丁蔚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有
效， 无需继续履行与丁蔚的劳动
合同。

丁蔚认为， 公司解除与他的
劳动合同依据的理由没有证据。
其原因有二： 一是由于他已经向
公司提供了真实病历诊断， 履行
了请假手续， 故其请假手续没有
问题。 二是公司相关人员向其调
查时， 询问的问题只是他休假期
间到哪里去了。 因休假期间到哪
里去是其个人自由， 且涉及个人
隐私， 所以， 他有权拒绝回答。
而公司仅凭这两点， 就怀疑他存
在欺骗行为依据不足， 故请求裁
决支持其请求。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 公司向
仲裁庭提交一份录音。 该谈话录
音是2015年5月16日公司的几位
工作人员与丁蔚交谈时录制， 谈
话中公司工作人员反复追问丁蔚
休病假时是在北京还是在墨西
哥， 丁蔚强调其是在休病假， 至
于在哪儿休病假与今天谈话的主
题无关， 公司如果采取这种谈话
方式而且还录音， 就不是善意的
了， 其什么也不回答了。

丁蔚对上述录音的真实性无
异议， 但表示谈话当日他是要与
公司沟通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
后续事宜， 没想到公司采用诱导
的方式和其讨论休病假的事情，
其认为公司不是善意的， 就没有
正面答复。 谈话结束后， 公司就
拿 出 了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通 知 让
其签字。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公司未
向仲裁庭举证证明其规章制度中
有对员工病休期间休假地点的限
制性规定。

仲裁委审理认为， 劳动者在

与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期间，
因患病需要休息， 应以医疗机构
出具的诊断证明及休假证明为依
据。 本案中， 丁蔚提交了医院出
具的诊断证明书、 病历手册、 医
疗费单据及病休两周的证明等证
据材料， 在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
的情况下， 法院可以认定丁蔚就
诊情况属实。

公司主张丁蔚在休病假期间
长途飞行前往国外， 表明丁蔚所
谓的病情并未达到需要全休的程
度， 属于公司的主观判断， 丁蔚
的病情是否需要全休应当以医疗
机构出具的休假证明为准。

本公司的规章制度中并没有
对员工休病假期间的休假地点作
出限制性规定， 同时法律也对此
无限制性规定。 仲裁委认为， 这
就意味着丁蔚在休病假期间前往
墨西哥这一行为本身并没有规章
制度及法律上的约束， 故公司以
丁蔚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为由
决定与丁蔚解除劳动合同， 缺乏
法律依据， 其作出的解除劳动合
同的决定应予撤销， 双方应继续
履行劳动合同。

避而不谈休假地点
违背诚信违反制度

仲裁委作出双方继续履行劳
动合同的裁决后， 公司不服向法
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查明的事
实与仲裁委查明的事实完全一
致， 按照法律规定作出与裁决内
容相同的判决。

公司不服判决， 向二审法院
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期间， 公司为
证明与丁蔚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
律规定，向法院提交了电子邮件、
员工纪律制度、 公司商业行为准
则、谈话录音等证据予以证明。

其中， 电子邮件是丁蔚向公
司请病假时发送， 内容为： “老
板， 你好。 最近两周一直受到头
疼困扰， 昨天去医院检查， 发现
颈椎问题严重， 医生要求先全休
两周， 五一后根据复查情况有可
能要住院治疗。”

公司主张按照丁蔚请病假时
的描述， 其病情十分严重。 如此
严重的病情根本不可能长途飞
行， 由此可见， 丁蔚提供了虚假
信息。

丁蔚对上述邮件的真实性予
以认可， 但不认可公司主张的证
据的证明目的。

公司员工纪律制度规定 ：对
公司要求提供的个人重要信息有
意虚报、欺骗、隐瞒，例如教育背
景、个人信息、培训与工作经历、
入职体检信息、资质资格信息等，
公司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商业行为准则规定： 员
工必须按公司的要求来履行作为
员工的职责， 遵守上级主管合理
的指挥及与阿里巴巴集团签订的
雇佣协议。 员工故意违反上述义
务的公司可予以解雇。

公司称， 丁蔚回国后公司就
其出国事宜进行了询问， 丁蔚表
示其并未出国， 其上述行为属于
不服从公司合理的指挥、 故意隐
瞒重要信息。

丁蔚对上述规章制度的真实

性无异议， 其表示公司一直要求
其承认是去墨西哥旅游。 其从来
没有否认出国休养的事实， 只是
不认可是出国旅游。

此外， 公司就丁蔚已在其他
单位任职的主张向法院提交了网
页截屏图、 视频资料予以证明。
这些证据显示丁蔚在2015年7月
参加了某省卫视主办的求职类娱
乐节目， 并且应聘成功。

丁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
议， 其表示自己参加的是一档娱
乐节目， 整个节目的过程和结果
都是为了满足收视率的需求， 其
实际上并没有入职节目中的招聘
单位。

公司就丁蔚已经入职新单位
的主张， 未向法院提交其他证据
予以证明。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
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由于公司
所 述 丁 蔚 与 其 他 用 人 单 位 已
经建立了新的劳动关系的主张，
因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法院不
予采信。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 依法保
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前提条件是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法律上的平
等和相互尊重。 劳动者严重违反
用人单位的劳动纪律和规章制
度， 有悖相互尊重和信任， 导致
劳动合同失去继续履行的基础，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虽然司法实践
中倡导用人单位制定明确的规章
制度和劳动纪律， 但是不能苛求
对劳动者的日常行为事无巨细地
作出规制。 对于劳动纪律和规章
制度中没有具体涉及的情形， 应

当遵循民法基本原则加以理解适
用， 而诚实信用原则不但是劳动
者应当恪守的社会公德， 更是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建立和履行
劳动关系的基石。

本案中 ， 丁蔚于2015年4月
18日前往医院就诊， 19日就以自
己患有严重颈椎病， 医生建议休
息为由， 向公司请病假两周， 并
于当日启程前往墨西哥。 丁蔚回
国后， 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其谈话
时， 丁蔚回避休假地点， 仅强调
事先已请假， 且以公司规章制度
没有对员工的休假地点作出限制
为由辩解。

庭审中， 丁蔚对于前往墨西
哥期间的行程及是否遵医嘱接受
适当的治疗或疗养等问题均予以
回避。 根据这些事实， 二审法院
认为，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虽然
未对劳动者休假地点作出限定，
但是劳动者休假期间的行为应当
与其请假事由相符。 按照一般生
活常识判断， 公司有理由质疑丁
蔚请病假的目的并非休养或治
疗， 丁蔚在公司向其了解情况时
拒绝提供真实信息， 违背诚信原
则和企业规章制度， 对用人单位
的工作秩序和经营管理造成恶劣
影响， 故公司以丁蔚严重违反企
业规章制度为由决定与其解除劳
动合同合法有效。

综上， 二审法院认为， 公司
的上诉理由成立， 原审判决认定
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 ， 应予纠
正。 依照 《劳动合同法》 《民事
诉讼法》 相关规定， 判决撤销原
判， 确认公司与丁蔚之间的劳动
合同于2015年5月16日解除。

提示： 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及法律虽未对休病假期间的休假地点作出限制性规
定， 但这并不意味着员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本报记者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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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请休病假却去国外旅游被解职

“12·4”国家宪法日
昌平区南口司法所“以案释法”进社区


